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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06 五监区 陈两宜 男 52 
虚开增值税专

用发票、行贿罪 

有期徒

刑18年 
350000 2017-5-21  

十六年二

十四天 
 首报减刑  

获得4个表扬，余534分，

年均2个表扬 

累计扣10分，其中教育扣

10分 

减去有期

徒刑三个

月。 

2 107 九监区 吴俊源 男 50 

走私国家禁止

进出口的货物

罪 

有期徒

刑5年 

500000

0 
2018-4-18  

三年八个

月十九天 
 首报减刑  

获得表扬4次，剩余4分，

年均表扬2.18 

累计扣4分,其中劳动扣

分4分，教育未扣分 

减去有期

徒刑七个

月。 

3 108 
十三监

区 
卓胜 男 77 

走私普通货物

罪 

有期徒

刑12年 
 

2016-12-2

1 
 

九年四个

月十七天 
 首报减刑  

获得4个表扬，余58分，年

均2个表扬 

累计扣30分，其中教育扣

分30分 

减去有期

徒刑七个

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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